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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26年第1次

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杭州市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市会展集团"）的委托，就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或"计划管理人"）设立并担任计划管理人的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

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2026年第1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有效表

决权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就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专项计划交易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经办律师查阅了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本所假设：

（1）中金公司、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会公司”）及相关

方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2）中金公司、国会公司及相关方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

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

复印件的，应与其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发表法律意见所依据的是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

有关事实和国家颁布实施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会议之程序性事项（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参会人

员资格及有效表决权等）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之商业判断、投资价

值、财务测算、资金安排可行性及交易对价公平性等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决议公告披露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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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中下列术语具有如下含义：

1. 专项计划：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23年11月28

日正式设立）。

2. 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项下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包括优先级（代码261178，

简称“23杭城优”）及次级（代码261179，简称“23杭城次”）。

3. 本次会议通知：管理人出具并公告的《关于召开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26年第1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落款日

期：2026年3月20日）及其附件。

4. 权利登记日：2026年3月23日。

5. 《标准条款》：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

二、本次会议的主要材料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以下资料进行了核查：

1. 本次会议通知及其附件（参会回函、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表决票）、会议

通知邮件发送记录；

2. 《标准条款》；

3. 权利登记日持有人名册；

4. 参会回函、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表决票、邮件发送记录。

三、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名称：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26年第1次资产

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

2. 召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 召开地点、方式：非现场召开；线上通讯方式（邮件形式）。

4. 召开时间：2026年3月24日。

5. 表决期间：2026年3月24日至2026年3月24日。

6. 出席对象：（1）截至权利登记日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合计持有份额为

18,000,000份，合计持有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未偿本金余额75%以上（含）；

（2）计划管理人和托管银行列席本次会议；（3）本所见证并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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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议案：议案1:《关于本次持有人大会各项程序合法有效的议案》；议案2:《关

于同意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提前终止的议案》

8. 表决方式：记名书面方式投票表决；每份资产支持证券享有一票表决权。

9. 会议召开门槛/决议通过比例（通知载明）：本次会议应当由持有资产支持证

券份额75%以上（含）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会议议案的

决议须经参加会议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75%以上（不含）表

决通过方为有效。

10. 表决结果：议案经参加本次会议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所持所持表决权的

100%表决通过。

四、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已见证并核查的事实，在前述声明与假设前提下，发表法律意

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

本次会议由本次会议通知所载召集人（计划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召集。

本次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名称、召集人、权利登记日、召开时间、投票表决

期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表决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决议效力、

表决票填写与送达要求等会议要素。

关于通知期限豁免：本次会议通知中，议案1拟申请豁免计划管理人作为会

议召集人应提前10个工作日以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资产支持证

券持有人的要求；申请豁免上述“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以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的

意思表示应于会议开会3个工作日前送达计划管理人”的时限要求。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就议案1表决通过后，则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可豁免，相关召集程序

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非现场线上通讯（电子邮件）方式召开，符合《标准条款》中

关于持有人会议召开方式的约定。

（三）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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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已对本次会议参会人员的参会回函、身份证明及授权文件进行了核

查，参会人员均已获得相应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授权，授权其审议议案、行使

表决权并处理相关事项，且该等授权在会议召开日及表决期间均有效。

（四）关于会议成立条件（法定/约定人数）与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由持有资产支持证券份额100%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参加，达到

了本次会议通知及《标准条款》规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书面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票对每项议案以“同意/反对/弃权”

择一勾选；表决票由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盖章及表决票签署代表签字。

（五）关于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参会人员在表决期间内以电子邮件将表决票发送至计划管理人指

定邮箱。经核查表决票，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由参加会议的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表决通过。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专项计划交易文件（包括《标准条款》）的规定；本次会议出席

人员资格及其表决经核查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陆份，本所留存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接法律意见书签字盖章页）



六和律师事務所
1&H LAW PIRM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中金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2026年第

1次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之签字盖章页)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郑莎莎负责人： 刘 珂

李炜荔

朱凌祉

2026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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